
學生兵役業務宣導



「戶役政管家App」訊息主動通知服務
一定要下載運用 好處多多



何謂役男

滿19歲當年的1月1日起直到 36 歲生日當
年的 12 月 31 日止，這段時間的男子就是

所謂的「役齡男子」，簡稱「役男」，若
身體狀況正常，依法都應接受徵兵處理，
服義務兵役。



兵籍調查申報

滿19歲當年1月1日男生具役男身分，凡96

年次出生之役男， 依兵役法第1條、第3條、

第32條規定均應接受兵籍調查， 出境國外、

在學中或就讀軍、警學校者亦同。

兵籍調查線上申報時間：自114年10月8日

上午10時起至114年11月15日下午5時止，

未於系統開放時間內完成兵籍調查者，請

逕向戶籍地鄉(鎮、巿、區)公所役政單位連

繫。

網址：https://www.ris.gov.tw/military-
militaryInvestigation/app/conscriptSurv
ey/getDoc?r=dc

https://www.ris.gov.tw/military-militaryInvestigation/app/conscriptSurvey/getDoc?r=dc


在長庚大學就學的役男，完成註冊後，由學校繕

造「緩徵」名冊，並循內政部役政司作業平台，

通知學生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請暫緩其在學

期間之兵役徵集，叫做「緩徵」。

 依兵役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申請緩徵之學生，學校應依學生戶籍地分

別繕造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於註冊截止之日起1個月內，送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

何謂緩徵



何謂「儘後召集」

「儘後召集」簡稱「儘召」，是針對已服完兵役且具備後

備軍人身分的學生，新生上網填寫兵籍資料時務必點選已

服役軍種階級，且於註冊時驗證退伍(結訓)令於註冊程序

單上核章後，由學校統一造冊發函通知學生戶籍所屬之後

備指揮部，免除在學期間國防部之教育召集。

學校應於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二個月內，依申請儘後召集學生之戶籍地分別繕造儘後召集申請學生名冊，函報直轄市、縣（市）後

備指揮部核定，其有效期限至其預定畢業日止。



滿19歲當年1月1日男生具役男身分，出境
依法必須到內政部役政司網站申請役男短期
出境(4個月內)，經核准始得出境。

役男出境，請於出境前3日至30日間提出申
請，預計出境日期大於申請日期30日以上者，
將不予受理。

役男出境時間超過4個月(交換、進修、實習、
比賽等)，須依役男出境管理辦法向學校申
請，函請轄屬縣市政府核准後，始得出境。

 網址：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
pp/Departure/main

役男出境
須經核准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


一、兵籍調查。

當您收到兵籍調查通知書時，要按通知書上指定的時

間和地點，由本人或家屬攜帶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前往接受兵籍調查，或於指定時間前，以郵寄、傳真、

電子郵件或網路等通訊方式完成兵籍資料申報，兵籍

資料申報表可上役政司網站填寫申報：

網址：https://www.ris.gov.tw/military-militaryInvestigation/app/conscriptSurvey/getDoc?r=dc 

滿19歲當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必須上役政司網站填報兵籍調查資料。

徵兵四部曲之一



二、徵兵檢查。

役男接到徵兵檢查通知書後，應按照通知書上指定的時

間前往指定的檢查醫院接受體格檢查，如有任何疾病應

主動告知檢查醫師或檢附病史，以維護自己的權益，並

在進行完整的健康檢查後，依檢查結果精確判定體位，

分為：常備役體位、替代役體位、免役體位、體位未定。

別緊張！體格檢查不會通知您立即入營服兵役，會等緩徵原因消滅(畢業、休退離校後)

徵兵四部曲之二



徵兵四部曲之三

三、抽籤。

役男完成徵兵檢查後，常備役體位者，應參加抽籤，

決定服役軍種、主要兵科和入營順序；替代役體位者，

則僅抽籤決定入營順序。未能到場抽籤者，得委託有

行為能力之家屬代抽，如果未到場者，則由鄉（鎮、

市、區）長或指派的代表代為抽籤。

應屆畢業生可請公假或委託家屬前往代抽，抽完籤會等您畢業後再徵集，不要慌張！



徵兵四部曲之四

四、徵集。

最晚徵集入營10日前，兵役單位會將徵集令

送達，請依徵集令所指定的時間、地點報到，

並按注意事項辦理各種手續。

此時您應該畢業了，畢業離校前別忘了列印歷年成績單找教官申請役期折

減證明，以免往返學校造成不便哦！





暫緩徵集用證明書申請

延畢生暑假、研究生提報論文延後畢業時，若接獲徵集令

時請不要慌張！前者若仍想完成學業延畢，請帶著徵集令

找兵役承辦教官申請暫緩徵集證明，暫緩三個月至開學辦

理緩徵止；後者(延後畢業研究生)一樣帶徵集令找教官申

請暫緩徵集證明書，暫緩徵集至教務處律定之離校時間(8

月15日)止。領取暫緩徵集證明書後，將徵集令及暫緩徵

集證明書繳回戶籍地區公所兵役承辦人即可。



暫緩徵集用證明書



免除本次教召、點召、勤務召集證明書

一、依兵役法第四十三條各款規定(詳如下列)可申請免除本次教育〈勤務召集、

點閱召集比照辦理〉召集：

（一）患病不堪行動者。

（二）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必須本人處理者。

（三）中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生〈不含大專夜間部〉。

（四）民意代表正值開會期間者。

（五）因事赴國外者。

（六）航行國外之船員，正在航行中者。

（七）有犯罪嫌疑在羈押中或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八）其他因不可抗力而無法應召者。

二、如符合前條各款情形者，可檢具有效證明文件及召集令，向後備指揮部辦理。

接獲教召令可能是您入學時未告知已退伍或已參與分階段軍事訓練(結訓)，致未申請儘後召集二款所致，請您攜帶

退伍(結訓)令洽兵役承辦教官辦理儘後召集申請。



免除本次教育、點閱、勤務召集證明書申請



免除本次教育、點閱、勤務召集證明書



經核准緩徵(儘後召集)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緩徵(儘後
召集)原因消滅：

一、畢業。

二、休學、退學或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者。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休學、退學或經開除學籍學生(含提前畢業離校)，其肄業學校應於學

生離校之日起30日內，通知其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廢止其緩徵核准，並依法徵集

服役。

緩徵、儘後召集原因消滅



內政部辦理114年就讀專科以上83至93年次在學男子，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將受理申請。

一、按徵兵規則第26條第2項規定：「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其志願，於
每年11月15日以前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連續二年暑假，分階段
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申請人數逾訓練員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二、為便利在學男子提出申請，內政部役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s://dca.moi.gov.tw）首頁/主題單元建置「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
練系統」，自114年10月16日上午10時至114年11月17日下午5時受理申請；可
自114年6月9日、7月8日或7月22日三個入營梯次中，擇一梯次申請。各梯次申
請人數逾錄取員額時，則由內政部役政司統一於114年11月18日（星期一）上
午10時公開抽籤。
三、國內就學役男如欲選擇第1梯次或第3梯次，務必先行確認連續2年6月份學
期結束期間及9月份開學日期可以配合，以免未能參訓。」，請務必確認。

分階段軍事訓練







加入大學儲備軍官
畢業即就業

ROTC



─海報圖樣取自國防部人才招募中心─


